珠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定时定点投放指引
根据《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，本市实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。各区（功能区）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参照本指引选择适合的模式开展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工作。
一、定时投放时间

定时投放时间一般安排在7:00-9:00及19:00-21:00两个时段，具体可根据小区居民实际投放需要和习惯进行设置。
二、投放原则

（一）定时多设桶，督导奖励勤换桶
定时多设桶，定时投放时间根据小区居民实际投放需要设置充足分类投放桶；

督导奖励勤换桶，推广使用“i志愿”服务平台，发挥党员、群众等志愿者开展督导活动；通过积分礼品兑换等方式引导居民正确投放行为；满桶即换桶，定时结束即撤桶。

（二）误时少设桶，巡查保洁多提醒。

误时少设桶，误时投放时段减少分类投放桶设置；

巡查保洁多提醒，物业安排专人定时巡查，及时保洁除臭，提醒居民正确分类、养成定时投放习惯。

三、投放模式示例

模式一：定时设桶，误时撤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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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时投放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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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架空层/车库定时投放点）

模式二：定时设桶，误时留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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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时误时投放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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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架空层/车库定时误时投放点）
模式三：定时设桶，误时锁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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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时误时投放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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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时误时环保垃圾屋）
四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设施应完善，现场需按照投放设施“十全十美”标准配置投放点位硬件。

（二）比例要科学，根据小区生活垃圾产生量，科学设置相应垃圾投放桶（可参照1:1:3比例设置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桶）。
（三）位置宜优化，定时投放的位置可根据居民意见进行优化调整，可设置在地面、车库等。

（四）模式可转换，定时投放结束后（全撤桶、全锁桶），若仍有许多居民有投放生活垃圾的需要，该定时投放点可同时调整为误时投放点。




